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聘任顧問自治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學生法院院務會議制訂通過全文共 8條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學生議會議員大會通過行政命令審查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二日學生法院公告施行全文 8條 

 

第一條 

為促進本院事務運行，增加非本會或本院人士提供協助，爰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

法院組織自治條例第三條之二規定，制訂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設置顧問自治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聘任顧問至多六名，除依本校社團聘僱指導老師等相關法規聘僱之現任指導老師為當然

顧問外，應有以下資格之一： 

一、曾為本院學生法官或書記官。 

二、曾為本會部長級以上幹部，對本院事務發展曾有正面幫助者。 

三、非本會會員，但對法律事務或組織運作有專業者。 

 

第三條 

本院聘任顧問，以下列方式之一產生人選： 

一、符合前條各款規定之人自行推薦。 

二、本院學生法官、見習學生法官或書記官向院務會議推薦。 

依前項第二款之方式，推薦人不得於院務會議討論是否聘任時參與表決。 

議決是否聘任顧問，不需附帶任何文件。但應於院務會議紀錄記載議決結果。 

 

第四條 

本院聘任顧問，不得違反顧問人選意願。但解聘顧問，不在此限。 

 

第五條 

顧問聘任與解職，由本院院務會議議決。但當然顧問，不必議決。 

院務會議議決是否聘用，應考量顧問人選曾經對本院之貢獻，或未來能對本院提供之協助。 

院務會議議決是否解聘，除自願辭職外，亦同。 

 

第六條 

聘任與解聘均須由書記處製作文書，於送達日起生效。 

文書送達，準用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顧問之任期自聘書送達之日起，至解聘書送達之日止。 



 

第七條 

顧問之協助事務如下，以提供意見為原則，不實際參與執行： 

一、組織行政事務運作。 

二、活動辦理與規劃。 

三、訴訟法律意見諮詢。 

前項第三款，須有訴訟法明定後施行。 

顧問提供之意見，無拘束力。 

 

第八條 

本辦法自公告日起施行。 

 


